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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代清除處理業管理制度
自政府大力推廣並提供各種優惠措施鼓勵代清除處理業之發展以來，國內廢棄物清除處

理容量已漸趨足夠。因此，環保署已將管理焦點漸次轉移至查核輔導的改進與行政效率

的提升。

本 期 專 欄

近年因環保署推動廢棄物減量有成，

我國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有逐漸減少

的趨勢，然而環保服務業（包含清除處

理、環境檢驗、病媒防治及顧問等機構）

仍在逆勢中蓬勃發展。及至目前為止，國

內清除處理機構共計2,316家，其中清除機

構為2,206家、處理機構為78家，清理機構

32家，三者間比例約為70：2：1，尤其清

除機構家數近三年以15%、14%及10%的成長

率擴增，占該產業之大宗，顯示國內清除

處理容量已漸達需求。

經環保署統計，代清除處理業之全年

營收已達600億元以上，且產值呈穩定發

展趨勢。但就產業現況而言，清除機構與

處理機構之家數相差懸殊，處理機構與區

域需求之分配也有欠妥當，造成惡性競爭

及市場壟斷，影響此業別之正常發展，因

此，環保署職掌之代清除處理機構管理機

制顯得愈發重要。

我國代清除處理業家數持續成長

管理機制齊備　提供優惠措施

廢棄物具有方便儲存及容易丟棄的特

性，且不同產源之廢棄物性質差異極大，

因此廢棄物清理堪稱為最困難且衍生問題

最多的環保工作之一。民國88年廢棄物清

理法修正之前，事業廢棄物係由事業機構

自行設法清除處理，政府並未積極介入，

環保署雖輔導並推動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之成立與運作，但因業者間惡性競爭及違

規處罰過輕，無法有效處理廢棄物；直至

廢棄物清理法修正後，強制要求業者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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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輔導合一　解決產業疑難

環保署調查顯示，環保服務業在經營

上所面臨的主要瓶頸除市場及業務開拓的

困難之外，其餘即為法規配合的部分，與

土地取得、資金融通、人才培訓、技術研

發、產業市場資訊建立、技術應用、技術

移轉及技術資訊建立等問題。針對以上，

環保署將查核與輔導體系合而為一，一方

面期使業者能符合各項法規之要求，另方

面業者亦可獲得相關行政及技術之諮詢，

提昇其清除處理之效率與能力。

現場查核與輔導工作重點分別包括

基本資料（許可證、技術員資格、網路申

申報、明列刑責及造成污染之連帶責任，

稽查及管制機制才更為強化。目前，環保

署針對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許可、管

理、設施、收費、獎勵及處罰等規定，皆

有完善且明確之法源依據。

由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肩

負著國內主要之廢棄物清理工作，除環保

署大力提供產業界相關協助外，相關單位

也提供各種優惠措施，鼓勵企業投入環保

產業，增加廢棄物清運處理之能量。主要

的優惠措施如下：

一、投資抵減 

環保署近期修正之「廢棄物回收清

除處理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

法」，若清除處理機構購置自動化設備或

技術、資源回收設備或技術及防治污染設

備或技術，符合法令規定情形者，可申請

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進口免關稅

取得設置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理機

構進口自行使用之廢棄物清理設備（含零

件），可向環保署申請進口污染防制設備

用途證明辦理進口免關稅。

報、檢測資料、廢棄物收受營運資料、合

約內容及合約量、最終處置之流向等）、

相關法規、廢棄物收集貯存處理方式、處

理流程與質量平衡、處理設備性能操作

狀況、二次污染物、廠區內環境管理等進

行查核輔導或諮詢，上述各項查核輔導事

項，如需要進行改善者，則由查核輔導人

員由本計畫設立之電腦專案管理系統中提

出改善建議，相關機構自該系統接收訊息

後由該系統中提出相關改善方式，並追蹤

後續之改善情況。

業者接受書面查核之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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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業者實施人工分選之場所

修訂相關法規　強化進場責任

配合日趨複雜之管理問題，環保署預

計於6月前修訂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管理辦法，目前草案已出爐，新辦

法將建置許可文件之電子化系統，簡化業

者申請、填報程序、提升行政效率；考量

貯存場及轉運站之設置可能造成附近居民

環境品質惡化，增加設置計畫書及污染防

治計畫書之文件審查；清除、處理、清理

機構增加營運計畫書之文件審查；以掩埋

方式處理之業者，增加最終掩埋後之復育

計畫文件審查；並新增業者於收受廢棄物

時，應執行目視檢查、進場重量確認、採

樣檢測等進場管制作業之責任。

未來，環保署將應用各種電子輔助工

具，如電子化文件、網路資料庫及GPS等，

納入代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體系中。並以

流向管理及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之推動

為主要施政方向。

一、流向管理

（一）推動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之營運紀錄上網申報。

（二）查核輔導處（清）理機構。

（三）清除處理許可證格式統一及開

發網路核發系統。

二、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GPS）

（一）建立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監

控中心完整的軟體、硬體及通

訊環境。

（二）提升監控中心軟體功能。

（三）維護、擴充全省地圖及相關事

業機構座標。

（四）監控中心作業制度、模式及能

量的建立。

（五）推動「應裝設GPS即時追蹤系統

對象」及「車載台硬體規格」

公告。

（六）建立GPS即時追蹤系統操作審驗

制度。

（七）輔導被公告者裝置即時追蹤系

統。

（八）調整稽查及攔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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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購物用塑膠袋管制方面，維持前5大

行業現行管制方式，並自95年5月調整有店

面餐飲業之管制，配套加強塑膠袋之回收

再利用；在塑膠類免洗餐具管制方面，維

持目前管制方式，並公告禁止機關、學校

餐廳等內用飲食時使用免洗餐具，及持續

輔導其他場所使用可重複清洗餐具；另將

公告禁限用PVC袋膜類產品，藉由源頭減量

及加強回收再利用。

限塑政策第一批公告自91年7月1日起

於公部門開始實施，第二批於92年1月1日

起於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量販店、超級

市場、連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以下

簡稱前5類）、有店面餐飲業等6大行業開

始實施。前述管制對象不得提供厚度低於

0.06 mm的購物用塑膠袋，而厚度達0.06 mm

的購物用塑膠袋則必須「有償提供」。但

限塑政策實施三年多以來，在各級環保機

關共計稽查近90萬場次狀況下，仍無法促

使民眾養成至有店面餐飲業消費自備購物

袋的習慣，而有店面餐飲業使用之購物用

塑膠袋難以重複使用，導致塑膠袋使用重

量不減反增（每年約增加5,000公噸）。

該署分析，如改變管制方式，使餐飲

業恢復使用薄塑膠袋，和目前執行情形相

較，反可減少塑膠用量。然為避免塑膠袋

造成環境污染及加強回收再利用，環保署

將推動自95年5月起由清潔隊試辦塑膠袋回

收，俟再利用管道健全後，公告塑膠袋為

「執行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配

合垃圾強制分類由清潔隊全面進行回收。

限塑政策滿三年 續推出精進方案
「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類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實施3年多，整體而言已達到環保教育

及源頭減量目的。因此環保署依據檢討實施情形，再提出限塑政策精進方案。

至於塑膠類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

暫不調整實施內容。並自95年7月起逐步推

動禁止機關、學校餐廳等內用飲食時使用

免洗餐具（含免洗筷、湯匙、刀叉等），

及持續輔導其他場所使用可重複清洗餐

具。估計推動後可減少2,600公噸/年之使

用量；每年推動2個集中市場攤販（夜市）

等改用可重複清洗餐具，可減少使用100

公噸/年之使用量，兩者合計每年可減少

2,700公噸免洗餐具使用量。

而PVC產品廢棄後進入焚化爐，經研究

發現可能是產生戴奧辛的來源之一，國外

亦有管制先例。該署將先進行替代技術、

成本等背景資料分析，並邀請相關業者進

行公聽研商，預計95年9月可公告，實施

日期則預計於公告半年後分階段實施。此

外，該署於94年11月11日預告「塑膠類生

鮮托盤、蛋盒及糕餅麵包盒限制使用」草

案，經公聽會後，因限用後替代材質種類

少且適用性及成本問題尚未克服，故該署

表示 95年2月11日將暫不實施該項限用政

策。

該署表示，依國際廢棄物管理趨勢，

以及我國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6條之精神，

對於物質之使用，應優先考量減少產生廢

棄物（即源頭減量），而在物質失去原效

用後應依序考量再使用、其次物質再生利

用、能源回收及妥善處理。因此，此次限

塑政策精進方案即掌握源頭減量及加強回

收再利用為主要策略，以達到減少環境污

染及資源永續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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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將逐步禁止用於建材之製造
環保署於94年12月30日公告石綿將自97年1月1日起禁止用於石綿板、石綿管、石綿水泥

及纖維水泥板之製造，並於公告日起不予新登記備查或核可該等用途。

管制廢棄物流向　環署選定兩醫院試用RFID
環保署日前與台北市立醫院中興院區及仁愛院區兩醫院配合，試辦運用無線射頻識別系

統（Radio Frequency ID, RFID）管制醫療廢棄物清理流向，為事業廢棄物管理之一大

創新措施。

環保署指出，早在民國78年即依「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將石綿公告為列管之毒

性化學物質，並禁止使用於新換裝之飲用

水管及其配件。86年禁止製造、輸入、販

賣及使用青石綿（Crocidolite）及褐石綿

（Amosite）。在94年底進一步公告石綿之

相關禁用後，目前國內已禁止大部分含石綿

建材之用途，未來將視國際管制現況及中華

民國國家標準（CNS），逐步禁止石綿用於

建材之製造。

該署表示，石綿在切鋸破碎過程中所

造成纖維狀石綿釋出是國際上非常關注的問

題，先進國家均鼓勵學術界與業界研究開發

替代品，國內勞工作業場所已訂有相關標準

規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亦正研議含石綿

「纖維水泥板」及「強化纖維水泥板」等2

種國家標準修正案，期能減少對環境及人

體的危害。

該署呼籲，為降低石綿對人體之危

害，民眾於選擇裝潢建材時應避免使用含

石綿之製品，並減少暴露在可能有石綿纖

維之環境中，勞工或一般民眾於進行含石

綿製品之裁切作業時，因不易由外觀判斷

空氣中是否含有石綿，應養成佩帶N95以上

等級防塵口罩之習慣，減少危害身體健康

的風險。

該署表示，有鑒於石綿對人體健康可

能造成的危害，未來仍將逐步檢討禁止石

綿用於製造建材等相關產品，並與先進國

家同步探討禁用期程，以達最終全面禁用

之目標。

環保署表示，自民國85年起即開始執

行「事業廢棄物管制計畫」，肩負完成有效

掌握事業廢棄物流向、督促各事業機構妥善

貯存、清除、處理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並杜

絕任意棄置污染環境的使命。有鑑於目前電

子收費系統（ETC）及捷運系統悠遊卡運用

方式普及，如轉移至事業廢棄物流向追蹤管

制，再搭配網路申報及清運車輛GPS追蹤三

項管制策略，成效應相當可觀。

RFID管制之具體做法，事業於廢棄物

清運出廠前需上網申報，此時將申報資料

寫入電子標籤（Tag），並貼附於裝置廢棄

物之容器上。清運車輛運抵處理業者時藉

由RFID大量盤點的特性，讀取到載運廢棄

物所有電子標籤內申報資料，快速得知廢

棄物項目為何。現階段，已於醫療廢棄物

處理機構進行現場電子標籤整批讀取率實

驗，並初步開發RFID與現行申報系統結合

之雛型介面，後續可依此雛型系統，與試

辦醫療院所及其委託之清除處理業者進行

試作，當整體成效已達有效管理流向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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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實施半年有成
為有效管制我國機動車輛噪音，環保署自94年7月1日起施行第3期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

準，採用歐盟現行檢測方法並加嚴管制標準，迄今雖僅半年，然我國機動車輛之新車型

車輛噪音已顯著降低。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9條之規定，國產或

進口之機動車輛，都必須符合我國機動車輛

噪音管制標準，並取得環保署核發之該車型

噪音審驗合格證明，始得進口、製造、請領

牌照及使用。

為配合機動車輛噪音國際法規調和趨

勢，我國第3期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採

用歐盟現行檢測方法（ECE R51-02、EC E 

R41-03）。歐盟之檢測方法係為目前國際法

規主流，也是較為嚴格之檢測程序，車輛

以此檢測方法所得噪音檢測結果，普遍高

於第2期管制標準之檢測方法所得結果。此

外，不同種類車輛之第3期加速噪音管制標

準加嚴1~4d B(A)；原地噪音管制標準加嚴

3~9dB(A)，故各車輛製造廠商為因應較嚴格

的檢測方法及加嚴之管制標準，必須於94年

7月1日起正式施行前約3年之緩衝期間，加

逐步推廣。

RFID系統其架構可分為電子標籤、掃

讀器（Reader）、系統應用軟體三大部分，

RFID系統是將資料輸入電腦的一種方式，其

具有非接觸式寫入讀取、資料可更新、容量

大的儲存資料、可重複使用、可同時間讀取

多個辨識標籤及資料安全性佳等優點，將加

快資料的讀取時間，配合應用系統軟體，將

資料做更有效的處理和管理，可改善經營效

率及提高生產力。

該署表示，對於事業廢棄物管制，成

功運用RFID技術結合於網路申報及衛星定位

系統（GPS），將更有效掌握事業廢棄物之

流向，立即查出該事業廢棄物所屬聯單相

關資料，而達到精確掌握清運行為，杜絕

非法棄置之目標。

強車輛噪音防制設備。

第3期管制標準施行迄今雖僅半年，

我國機動車輛之新車型車輛噪音已顯著降

低，顯示第3期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施

行，已達到該署加強車輛噪音管制之目

的。其具體成效如下：

一、100c.c.~175c.c.機車加速噪音降

低約6.6dB(A)。

二、175c.c.以上機車加速噪音降低約

2.5dB(A)。

三、總重大於3.5公噸之大貨車加速噪

音降低約1.2dB(A)。

四、小客車、小貨車加速噪音降低約

1.1dB(A)。

五、總重大於3.5公噸之大貨車類原地

噪音降低約1.5~2.0dB(A)。

醫療廢棄物流向管理
將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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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安順廠污染範圍調查結果公布
環保署於1月19日召開台南市中石化安順廠污染範圍擴大調查計畫之期末審查，調查結果

證實竹筏港溪支流及附近漁塭之底泥未發現污染。但竹筏港溪在鹿耳門橋以東170公尺之

河段，戴奧辛及汞濃度均超出管制標準，將由台南市政府辦理應變清理計畫。

環保署表示，本次調查主要目的係針

對去年8月該署於中石化廠外發現之污染地

區進行細部查證，以確認污染範圍；同時亦

針對當地民眾關切之竹筏港溪及顯宮里聚落

附近進行擴大污染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竹筏港溪在鹿耳門橋

以東170公尺之河段，底層有污染物且污染

嚴重，其中戴奧辛濃度達101,000奈克/公斤

（管制標準為1,000奈克/公斤），汞濃度亦

達50.5毫克/公斤（管制標準為20毫克/公

斤），需優先處理，環保署已同意補助台南

市政府進行污染物移除工作。

此外，鹿耳門天后宮北邊顯宮里聚落

區域，發現一處空地土壤汞濃度達18.2毫

克/公斤，雖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0毫克

/公斤，但高於食用作物土壤標準5毫克/公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空污管制標準發布
環保署於95年1月5日訂定發布「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針

對所有從事液晶顯示器面板及其相關材料、元件或產品製造業，例如製造液晶顯示器面

板及其附屬的彩色濾光片、偏光板或背光模組等工廠所排放的揮發性有機物、氫氟酸及

鹽酸等空氣污染物進行管制。

光電業排放的揮發性有機物每年大約

2,532公噸，「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空氣

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發布後，預估每年將

可減少2千多公噸。其揮發性有機物減量相

較於全國工廠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其貢獻度雖

然不高，但由於光電業等高科技產業於生產

過程中較可能使用到某些毒化物，加上台灣

地小人稠，光電法規的施行將可降低產業集

斤，因現地有種植作物行為，除由市政府

緊急剷除銷毀外，並依法禁止居民栽種食

用作物。而去年8月發現之廠北舊宿舍區汞

污染及廠南漁塭土堤之戴奧辛污染，經本

次調查證實屬零星局部污染，經過緊急挖

除後，並未發現新的污染事證，未來應可

解除列管。

該署指出，經過兩次調查，已大致掌

握本場址污染全貌，相關成果已送交台南

市政府，以做為未來該府制定整治計畫之

依據。該署強調調查結果不僅是要發現污

染，更要證實污染僅侷限於少數區域且均

已宣告禁養或管制，當地其他漁塭並未遭

受污染，相關養殖不應受污染調查結果影

響。

中排放對環境的衝擊及對人體健康所造成

的危害性。

環保署表示，目前我國針對高科技

電子相關產業已訂有「半導體製造業空氣

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加上目前發布的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

排放標準」，已可將半導體業及光電業排

放的揮發性有機物及無機酸有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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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防治縣市評比出爐
環保署94年度首次辦理海洋污染業務考核結果出爐，高雄市、澎湖縣、宜蘭縣、台東

縣、花蓮縣及台北縣等六縣市成效卓著，依序得到前六名成績，環保署特於95年2月23日

頒發獎勵金及紀念獎牌。

呼應行政院「海洋立國」政策理念，

及配合2005台灣海洋年活動，環保署94年

首次將「海洋污染防治」業務單獨進行

考核評比，項目涵括「海洋污染應變整

備」、「海洋污染稽查管制」、「海域監

測」、「海洋緊急應變中心設置及相關運

作」及「海洋污染防治業務執行及海洋環

境監測」等項目。

該署指出，這次評比對象扣除未臨海

的台北市、台中市、嘉義市及南投縣4縣市

外，共有21個縣市參加評比，考核方式採

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先由環保署聘請5位

學者專家，針對縣市提報書面資料及簡報

結果進行初審，評定出前10名；第二階段

再由委員針對前10名縣市初審所提之問題

及疑義，進行實地查證作業，兼具書面及

實地作業查核效果，可客觀評出各縣市海

洋污染防治工作成效。

本次考核名列第一名的高雄市政府海

洋局，是全國環保機關唯一有船舶可自行

查處海上污染行為的機關，成立迄今僅2

該署發布之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包含污染防制設備的處理效率及管道排放

量等二種方式，並依國內光電業現況分別

訂有既存及新設製程標準。新設立製程要

求的污染防制設備處理效率為85%，且是

由發布日起施行；既存製程的處理效率則

訂在75%，自96年1月1日起施行。此外，

對於原物料申報、記錄及保存、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之操作、記錄，以及監測設施之

校正、空氣污染物排放管道之檢測及監測

作業等一併納入規範，以落實污染管制工

作。

該署強調，本次新發布之法規給予既

存光電業者一年的改善期，呼籲尚未加裝

污染防制設備的廠商，或未妥善操作污染

防制設備的光電業者應及早因應、儘速進

行改善，與官方一同努力創造環境與經濟

的雙贏局面。

年，能有此優良表現值得肯定；此外名列

第二名的澎湖縣，是唯一績優離島縣；位

居台灣東部區域的宜蘭縣、台東縣及花蓮

縣，同時獲評為3至5名；第六名則是位居

北部的台北縣。

該署表示，海洋污染防治業務考核

以往均列為「清淨河川」考核項目之一，

無法展現對海洋污染防治之成效，因此94

年特別將該業務單獨考核評定，除給予致

力投入海洋污染防治管理之縣市莫大鼓勵

外，也可以落實海洋立國理念。

台灣的生存發展與海洋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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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模範社區名單出爐
環保署2月24日公布第14屆全國環境保護模範社區獲選名單，包括特優獎3處、優等獎5處

及甲等獎10處，以表彰18處社區的環保作為。

第14屆全國環保模範社區得獎名單

環保署表示，為鼓勵社區居民運用社

區自有資源，推動環境保護和倫理建設，

每年都會定期舉辦全國環保模範社區遴

選，今年已邁向第14屆。今年獲選的18個

社區，皆通過層層審核，首先必須具備優

良環保事蹟，並通過地方環保局的初選，

再送至環保署進行複選，經過各專家學者

的挑選，再加上實地訪查，才能從全國56

處社區中脫穎而出，足以堪稱楷模。

以此次獲得特優獎之一的苗栗縣通霄

鎮白西社區為例，其為一個保留傳統漁村

的純樸小鎮，居民利用固定每月第2、4週

日的「社區環境日」，將海岸邊廢棄的漂

流木加以美化，運用巧思打造獨特的「漂

流木藝術森林」，增添人文氣息；社區居

民也認養長達2.5公里的海堤，打破傳統水

泥建造的印象，在上面種植綠色草皮，成

為社區的奇景－綠色海堤；此外，社區更

向台鐵購買廢棄的火車車廂，將內部重新

整修成可以一面用餐、一面欣賞沿海風光

的新景點，吸引許多外地人士慕名而來。

特優獎3名 苗栗縣通霄鎮白西社區、澎湖縣七美鄉西湖社區、彰化縣線西鄉下犁社

區。
優等獎5名 臺北縣板橋市昇陽立都社區、臺中市北屯區后庄社區、臺南縣永康市觀

雲社區、高雄縣大樹鄉竹寮社區、屏東縣屏東市新興社區。
甲等獎10名 臺北市松山區介壽里、新竹市北區康樂社區、新竹縣湖口鄉湖鏡社區、

臺中縣石岡鄉梅子社區、嘉義市東川里、屏東縣來義鄉喜樂發發吾社

區、臺東縣臺東市建和社區、澎湖縣白沙鄉通樑社區、金門縣金沙鎮新

前墩社區、連江縣北竿鄉后沃社區。

苗栗縣白西社區海堤改善前 苗栗縣白西社區海堤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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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產品過度包裝個案審查收費標準發布

環保署於94年7月1日公告限制產品過度包裝之

認定、原則與規定。其中規定糕餅、化粧品、

酒類的禮盒及電腦程式著作光碟的包裝自95年

7月1日起開始實施管制；96年7月1日起，再納

入加工食品類的禮盒管制。此外，考量產品形

態及包裝種類繁多，若以單一標準規範所有產

品，於部分個案或有過於嚴苛或反而違背管制

目的之情事。爰此，事業可向中央主管機關或

其委託之專業機構，申請核發限制產品過度包

裝同意文件後，得不受公告規範限制，但仍應

依同意文件核可內容辦理。申請同意文件時，

應向主管機關繳納審查費。

為使相關上述規定能順利實施，環保署已於1

月24日發布並實施「限制產品過度包裝個案審

查收費標準」，明訂每件指定產品之審查費為

新台幣20,000元。若事業申請展延個案同意期

限、補發個案同意文件或變更個案同意文件之

事業名稱及負責人，而未變更原檢驗之產品及

包裝者，免繳納審查費。若產品超過規定之包

裝層數或包裝體積比值的業者，將受到3萬元以

上，15萬元以下的罰鍰，並限期改善。

「2006環境績效指數」全球評比 台灣列24

美國耶魯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於1月25日起於瑞

士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表「2006

環境績效指數（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EPI）」全球評比結果，並由世界經濟

論壇對國際公布。台灣在參與評比的133個國家

中，名列24，為領先的前5分之1國家，超越美

國（排名28）、南韓（排名42）及中國（排名

94）。在亞洲地區，排名僅次於馬來西亞（排

名第9）及日本（排名14），香港及新加坡則未

列入評比。去年1月同一單位發表之「環境永續

指數（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 

E S I），台灣排名145，倒數第2，引起國人關

切。雖EPI及ESI評比所用之指標不同，然本次

EPI的公布，有助於消除國人對我國環境品質及

永續發展的疑慮。

國內河川底泥及魚體內總汞含量逐漸降低

環保署94年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物研

究中心團隊辦理「毒性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

查」計畫，進行淡水河、頭前溪、濁水溪、大

甲溪、二仁溪、北港溪及秀姑巒溪等7條河川

豐、枯水期底泥及魚體總汞含量檢測工作。

調查結果顯示，底泥總汞含量之平均測值為

環 保 簡 訊

0.057mg/kg（乾重），低於美國河川底泥平均

測值0.275mg/kg（2003年），另與92年度該署

於後龍溪等12條河川底泥之平均測值0.090mg/

kg（乾重）相較亦有降低趨勢。

7條河川魚體總汞含量之平均測值為0.051mg/kg

（濕重），依文獻顯示魚體總汞中約有90%以上

為甲基汞換算後，所有測值均未超過行政院衛

生署所公告之魚蝦類衛生標準甲基汞含量0.500 

m g/k g（濕重）。且與92年度環保署於後龍溪

等12條河川魚體之檢測平均值0.200mg/kg（濕

重）比較亦有降低趨勢。

環保科技園區逾20家廠商進駐

環保署「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日前再通

過智鵬公司進駐桃園園區，累計已有21家廠商

進駐，並有10~20家以上廠商申請進駐中，預

計95年5月辦理12家廠商入區審查，通過後入

區廠商可達30家以上。該署表示，核定設立的4

座園區管理研究大樓及實驗廠房皆依綠建築原

則設計，並以取得綠建築9項指標為目標，其中

高雄、花蓮及台南園區已經取得9項指標候選證

書，桃園園區亦將之納入興建統包合約中。

該署指出，進駐園區之廠商，可享有該署及各

園區主辦縣府提供的諸多優惠措施及服務，包

括土地租金補助一半、生產補助費、研發補助

費，並提供國內外環保/再生能源技術產業相關

資訊及建立企業形象等多元化服務等。該署呼

籲有意願的企業及早申請進駐。環保科技園區

招商專線：（02）23815784。

居家附近環境品質　網路「e」手掌握

環保署日前完成「居家環境資訊系統」（網

址：http://edb.epa.gov.tw/living），並上

網提供全民使用。該系統首度將環境品質資訊

與電子地圖結合，民眾只要在地圖上標示特定

位置，就能查閱相關的環境品質資料，包括空

氣品質、水質、噪音管制情況及資源回收場所

等。該署指出，以往民眾想要瞭解居家附近的

環境資訊時，通常需要到各個不同的網站，依

照不同的主題檢索，所得到的資訊往往欠缺完

整性。該署自91年起分三年將全國368鄉鎮的

環境資料做了完整的蒐集與整理，這些資料對

「居家環境資訊系統」提供豐富且有利的支

援。使用「居家環境資訊系統」除可以指定地

理位置方式查詢環境品質資料外，仍能應用於

購屋以及旅遊等民生資訊查詢，十分便利，歡

迎民眾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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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全國資深績優清潔人員表揚

為獎勵資深績優清潔人員，以激勵士氣、鼓舞

工作情緒，落實地方清潔工作，環保署於95年1

月13日假台南市台糖長榮酒店舉辦「94年度全

國資深績優清潔人員頒獎典禮」，表揚對象包

括由全國兩萬多名清潔人員中所遴選出的25名

最優清潔人員及174名優良清潔人員，由署長張

國龍親自頒獎表揚及致贈三千元禮券，張署長

並逐一與受獎人合影留念。頒獎典禮後，環保

署安排受獎人員參訪資源回收工作績效卓著的

台南市「府城藏金閣—資源再生館」，以提供

清潔人員實地觀摩及心得交流之機會。該署並

派員前住獲得「最優」25位清潔人員的工作地

點進行實地採訪，記錄最優清潔人員的心路歷

程及心情點滴，彙整集結編印成紀念專輯。

副署長訪日 加強雙方環保交流

環保署蔡前副署長丁貴於95年1月15日赴日進行

為期7日之訪問，參訪期間傳達我國在環保工作

上的努力應受到國際肯定，希望日本能協助我

國多參與相關的國際活動，並期望兩國加強環

境保護的經驗交流與合作，成果豐碩。

該署表示，日本交流協會於去年底間即邀請台

灣的環保決策主管赴日參訪，以期能建立雙方

技術交流之合作模式。本次蔡前副署長訪日特

別針對目前國內關注的環保議題進行雙方的研

討，並參觀多氯聯苯（PCBs）處理新技術、土

壤污染整治、河川管理及流域社區經營等設

施，參訪期間深切感受到日本政府、企業及民

眾以行動展現出對「維護環境更能提升國際競

爭力」的具體認知，共同用心努力的保護環

境。

95年度國家清潔週登場

配合民眾年終迎新大掃除的習慣，環保署於除

夕前一週，95年1月21日至27日舉辦「國家清潔

週」，全國各縣市亦於1月21日同步辦理掃街、

整理環境及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活動。署

長張國龍特於當日帶頭掃街，誠懇邀請民眾一

起動手清理居家環境，營造舒適居住環境。

國家清潔週期間，清潔隊亦擴大廢家具清運服

務。民眾只要打電話給當地清潔隊，清潔隊就

會依照約定的時間、地點載運廢家具。去年

全國總共回收再利用的巨大廢棄物有28,000公

噸，總共賣出15,500件的再生家具及2,260輛的

再生腳踏車，賣出的金額約1,000萬元，並節省

垃圾處理費用5,000萬元。預計至96年，全國

回收再利用的巨大廢棄物每年將達到50,000公

噸，可減少10萬棵樹木的砍伐，並可雇用失業

勞工從事廢家具的修繕工作。

活 動 訊 息


